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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“CASS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书系”申报成果 

印制样式的规定 

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“CASS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书系”申报成果在正式报送前，

应当按照本规定颁布的统一样式印制书稿。 

第二条  封面： 

（一）封面用 230 克浅黄色羊皮纹纸印制，左侧装订； 

（二）封面页边距为：上、下 2.5 厘米，左、右 2.5 厘米； 

（三）封面左上角第 1 行用 3 号楷体标印本书系从书类别：①“活着的经典”：

口头传统研究丛书”或 ②“传承的力量：民俗学田野丛书”，第 2 行用小 3 号

楷体标注申请年份； 

（四）封面页第 5 行始用 1 号黑体标印成果主标题，小 1 号黑体标印副标题

（如有），居中； 

（五）封面页下数第 14 行始用 2 号楷体标印成果责任人、责任单位、完成日

期、报送日期，以上各项均空 4 格另起行，左对齐； 

（六） 封面页下数第 22 行用 5 号宋体标印 

“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·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·成果出

版资助申请”的字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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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 正文： 

（一）正文用 60 克 A4 纸双面印制； 

（二）正文页边距为：上、下 2.54 厘米，左、右 3.17 厘米； 

（三）正文用 5 号宋体印制，每页 34 行，每行 40 字，行距设置值 20 磅； 

（四）正文标题从第 2 行始，用 2 号宋体印制，居中。文内标题序号依次为：

一级标题用中文一、二、三等表示；二级标题用中文汉字加括号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

等表示；三级标题用阿拉伯数字 1. 2. 3.等表示；四级标题用阿拉伯数字加括号（1）

（2）（3）等表示；五级标题用加圆圈的阿拉伯数字①、②、③等表示。一、二

级标题用黑体印制，三、四、五用楷体印制； 

（五）正文引文当页下注，用小 5 号宋体印制； 

（六）正文须有独立成页的“目录”和中英文“内容提要”。 

第四条  书脊：须标印书名和成果责任人姓名。 

第五条   不按本规定印制的成果，其申请不予受理。 

第六条  本规定未尽出版事项，将另立稿件要求和体例规范。 

第七条   本规定经“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”项目成果出版执行委员

会批准试行。 

 

 

 

 

 

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文字研究中心 

2011 年 7 月 16 日 


